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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根据作者待刊新书的导论—总结所写的简短介绍。主要内容是中国“非正规经济”

（即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的劳动人民）的实际状态，以及违反、掩盖其实际的“主流”理论和话

语。“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人员主要来自“半工半耕”的（户籍）农民家庭，与其共同组成一

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形态，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期，也迥异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预

期。它需要新的概括和理论来认识，不可以按照我们习惯的“主流”概念范畴来理解。“非正规

经济”的最新现象是“劳务派遣工”的兴起，它同样需要新的理论来认识。 

关键词：霸权话语、“半工半耕”、社会形态、新理论概括、劳务派遣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summary of the author’s new book awaiting 

publication. It deals mainly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informal economy” (understood as laboring 

people with little or no legal protection),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misleading and obfuscating 

 
1 本文是根据作者新书《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三卷：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实践与理论》（待刊）的导

论修改而成的介绍-总结性文章。新书汇集、综合、更新了笔者最近十年来所写的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主要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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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theory’s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about them.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today come mainly from the “half cultivator half worker” peasant families, and with them, 

make up a distinctive social formation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expectations of bo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t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conventional categories 

of “mainstream” theory and needs new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ory to grasp. The “informal economy’s” 

latest manifestation is the rapid spread of “dispatch workers,” who need also to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new theoretical concepts. 

Key words: hegemonic discourse, “part worker part cultivator”, social formation, new theoretical 

concepts, dispatch workers 

 

所谓的“非正规经济”指的是，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城镇就业。2在人民共和国前三

十年，绝大多数的城镇就业人员都享有那样的权利。但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之中，首先是极其快速

扩增的离土不离乡农民工在小城镇非正规就业，而后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大规模在城市非正规就

业。同时，先是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中小国企员工的“下岗”，也就是说去正规化，而后是最近十

年城市大国企、事业单位和成规模民营企业的许多就业人员被从法定正规“劳动关系”转入非正

规的临时性“劳务关系”。同时，许多新就业人员被直接纳入劳务关系。到 2015年，非正规就业

人员总数已经占到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约四分之三，即四亿人员中的三亿，正规人员则仅占四分

之一。3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革。 

 

历史实际 VS.理论辩护 

 
2 关于“非正规经济”概念的起源和演变，见黄宗智（2009）：《中国被忽视的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

论》，《开放时代》第 2 期，第 52-73 页。 
3 关于这些数据的详细论证，见上引作者新书各章，特别是第 2、4、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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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实际与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紧密相关。如今几乎每一户农民家庭都有人在城镇打工，而

农民打工者在城镇的身份和生活情况更加凸显了户籍农民与城市市民间的明显差别，无论在收

入、劳动法律保护、福利，乃至人命估价（如交通事故的抚恤金）层面上都如此。它造成了中国

非常不平等的社会实际。 

 

回顾中国的革命历程，其主要社会基础乃是城乡劳动人民——他们，尤其是城市的产业工人，是

由革命获得较多利益的民众。但在改革三十多年以来的历程中，主要获利者变成部分顶层的官员

和大资本家，以及正规经济上层中的党国机构官员和事业单位专业人士，以及大型国企和民营企

业中的“白领”人员。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正规农民工，连同被去正规化的城镇中小国企

就业人员，以及新近快速扩增的“劳务派遣工”。再加上农村农民，他们共同组成如今中国社会

的底层人员。正是少数的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与占大多数的下层社会间的差别，促使中国社会

从全球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4  

 

但是，以上的基本实际尚未被许多人所认识到或承认。今天占据主流，乃至霸权地位的新自由主

义理论和话语仍然借用西方理论和经验，坚称，在经济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必定

会导致的）整合的单一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在社会结构上，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

 
4 按照估量分配平均度“基尼系数”的排列，中国如今在全球（有数据的）15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第 128名，倒数第 29名（C.I.A. 2015. “Country Comparison: Distribution of Family Income-Gini 
Index,”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8.） 世界银行和中国自身的基尼系数估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的基
本相同。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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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会导致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在法律上，中国已经适用把劳资关系视作权

力对等的市场经济合同关系（而不是旧劳动法律所认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等一系列违背实际

的主张。我们要认识到，如此牵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便是整个历史性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其霸权话语和意识形态，也是其自我辩护，更是其对实际的劳动民众的一种掩盖事实的

“象征暴力”。 

 

与上述新自由主义理论潮流对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困扰于一系列不符实际的概念。譬如，

要么仍然从简单的经典“无产阶级”范畴来认识“劳动者”，把产业工人设定为脱离农村的个体

化劳动者，并把他们认定为革命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要么依据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其

在有的国家争取到的法定权利来认识、设想中国的工人运动，把研究聚焦于其“依法抗争”的方

方面面。那样的观点多忽视中国改革时期的非正规经济，忽视原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下的“劳动

法”已经越来越成为只保护城镇享受法律优待的党国官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占比越来越少的正

规职工，大多数的真正劳动者则被置于旧劳动法保护的“劳动关系”范围之外，或被置于临时性

的 “劳务关系”之下，只具有低度的法律保护。我们亟须澄清实际的劳动者和法律与意识形态所

建构的“劳动者”间的不同。 

 

在上述两大经典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清晰地认识到今天中国劳动人民的实质，

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法律体系实际，相对左右经典理论的预期来说，几乎都是悖论的。经典

理论完全没有预期到“工人”会在中国改革期间大规模成为非正规的“农民工”（以及去正规化

的城镇就业人员）的事实。我们需要把现有两大理论的一系列前提概念置于一旁，从经验实际出

发，鉴别其与经典理论的不同，重新进行紧密连接经验的概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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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经济与中国的发展经验 

 

今天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最大多数其实是来自“半工半耕”家庭的农民户籍人员。他们和其农村

家庭组成真正的城乡“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他们不符合左右经典理论的预期，即把工人和农民

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群。一定程度上，如今中国的社会实际更贴近中国革命传统中把“工农

大众”视作单一“劳动人民”的思想潮流（区别于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无产阶

级”）。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近现代的经历那样从以家庭为主要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几乎全面地

转化为以工人个体为主的工业经济，而是长期维持亦工亦农、半工半耕家庭的悖论社会形态。这

是个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形态，之前是农业结合手工业，如今则是农业结合打工。其中关键的

共同点是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农村家庭同样区分为主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妇女、

老人和儿童）、正业和副业，以及借助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来维持家庭生计。5 

 

如此的半工半耕家庭的经济行为要比个体化工人更多涉及家庭而不是个人的考虑，也更多涉及农

村习惯和道德价值。它的经济行为不能用简单的“理性经济人”范畴和“成本—收益”逻辑来理

解，也与企业化的生产单位十分不同。首先，经典理论不能理解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中主劳动力

和辅助性劳动力的既分开又组合的现状。它也不能理解农民工家庭为何特别重视代际关系，尤其

是在老家为上下代盖新房以及坚决试图让孩子凭借上大学来获得城镇身份，而不是简单追求营利

与“扩大再生产”。半工半耕的户籍农民和正规法律的关系也迥异于一般城镇人民，他们很少受

到正规法律保护，在生活中更多依赖农村习惯而不是法律，包括人际关系、口头协议和借条等非

 
5详细论证见笔者新书（2018）《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一卷：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往哪里去？》。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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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约定（而不是法律所认可的书面合同），婚姻中的彩礼，以及民间调解和法外的“道理”和

价值观等。6 要理解如今的半工半耕家庭的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其与经典理论不同的经济逻辑、

心态和预期。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的非正规农民工劳动力加上廉价的（城郊）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

十分有意识地用为招商引资的筹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其“秘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

方政府凭此使中国获得全球资本回报率最高的第一“理想”投资/外包去处的地位。这是它们赖以

吸引国内外投资的主要手段，也是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及其官

员在这方面的“政绩”的竞争，乃是中国改革时期高 GDP增长率的一个关键动力。 

 

这个实际说明的不是主流的学术理论——不是仅由市场机制和企业家创新动力所推动的发展，也

不是仅由市场机制加上私有产权的激励所推动的发展，也不是仅由地方政府采纳类似于市场经济

中的企业行为所推动的发展。上述三大学术理论都基本无视廉价劳动力的实际，也多忽视由于政

府占据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促成的廉价土地征用，更忽视了政党国家体系下的政府在近三十多

年来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包括由其领导的发展战略和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的配置。我

们需要的是从市场与政府紧密结合的实际出发，来建构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并设计其未来的

走向。继续使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市场 VS.计划、私有 VS.公有、资本主义

VS.社会主义等的理论框架和前提概念，只会掩盖中国的实际和其真正的理论含义。当然也会遮蔽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譬如，相比同样处於严重人口和低收入压力下的大国，但基本是 

 
6 关于中国“正义体系”整体的详细论析，见作者的另一新作《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二卷：中国的

正义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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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化的印度，中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及重工业发展）要比其优越得多。7突

破不符实际的意识形态化二元对立前提概念，才能认识到非正规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

源，也是其严重社会不公的根源。 

 

我们需要把中国的发展经验置于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来论析，聚焦于改革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

济为何那么快速增长的问题。作者的非正规经济新书论证，其中关键在于几种不同的“悖论”因

素的巧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最主要的是，被一般研究所忽视的共产党及其政党

国家行政体系在市场化和招引资本的战略决策上所起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以及其所用来“招商引

资”的几乎无限制的土地征用权力，和巨大的非正规经济廉价劳动力。再则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承

继的一系列比较优越的条件，包括比较优越的干部人才。最后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优

势”。这些悖论因素的巧合说明的是，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绩和其同样瞩目的社会不公问

题都与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及半工半耕的非正规经济紧密相关。 

 

劳务派遣工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其“外包”的廉价劳动

力。同时，也对发达国家本身的劳动力市场和（追求最高回报率的）资本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反

向逆流”压力，促使发达国家也采用了非正规的“灵活用工”来应对中国的廉价工人对其本国就

 
7这是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提亚·森（与其合作者）在其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专著中所特别突出和

论证的成就。（Drèze, Jean and Amartya Sen. 1995.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它远远超过与中国相似的人多地少大国印度同时期的水平，并在中国后来的

改革期间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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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挑战，从而导致在发达国家中相当规模被“灵活用工”的“危难工人”（precariat）的兴

起。后者如今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总就业人员中的 10%到 20%。虽然，它的规模仍然只不过是中国

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较小缩写。 

 

这股潮流在中国的最新浪头是“劳务派遣”工的兴起。吊诡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

灵活用工理论和实践，又反过来对来自中国的反向逆流，形成了再反向的影响。结果是，中国借

助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合同理论，同样采用了灵活用工理论。在名义上，如此的

用工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合同化劳务派遣工，但实际上则被用于许多原有正规

员工身份的重构，也被用于许多新雇用的全职人员。 

 

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中关乎“劳务派遣”的条款，促使“劳务派遣工”使用的大规模兴

起。它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历史继农民工浪潮和中小国企员工下岗的进一步“去正规化”和“非正

规化”。目前，关于这个新兴现象的数据，尚处于类似于 2009年以前关于“农民工”的数据那

样，在国家统计局进行系统统计之前的不确定状态。但我们可以说，其总数应该不会少于已经广

泛被采用的 6000万人或更多的估计。 

 

拙新书对中国的非正规就业数据进行了更新、总结与再思考，纳入了关于全球化的上述论析，也

纳入了“劳务派遣”、“新生代农民工”以及西方左派学术新近多使用的“危难工人”precariat

范畴的讨论，目的是把中国以及全球的非正规经济置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中来理解。首先是关乎

农民工和非正规经济人员数量的梳理和论证，说明即便是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简称 ILO）本身，如今使用的数据也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实际。虽然如此，其在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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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六十年代带头提出的“非正规经济”概念仍然十分重要，但可以适当纳入新的“危难工人”范

畴，借此来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特征。同时，还要认识到，国际劳工组织只关注城镇的

非正规经济范畴，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悖论的半工半耕社会形态。 

 

本文和作者新书的最后部分是对中国非正规的劳务派遣工的研究，采用的是笔者长期以来研究法

律实践历史所依赖的诉讼档案资料，借助当今最高法院丰富的裁判文书档案库来对这个新现象进

行比较系统的探讨。目的既是澄清基本事实，也是梳理其实践中所展示的法理。 

 

拙作论证的首先是，2007年以来，先是国企，而后是事业单位和成规模的私营企业，都已广泛采

用新劳动合同法来把许多原来处于“劳动关系”下的正规职工，转入由劳动派遣中介公司替代企

业来与职工签订合同的非正规“劳务关系”下。同时，广泛使用劳务派遣中介公司来聘任新就职

的人员。由此形成了劳务派遣用工的大潮流。 

 

其中，关键的法律手段是借助合同关系理论以及“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员工的名义来重构

许多原来是正规职工的法律身份，并广泛借此来聘任新就职的全职员工。在市场主义的理论中，

合同乃是权力对等双方所自由签订的协议，因此不需要援用旧劳动法理中把劳资双方视作不对等

的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所以需要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除了工作条件和福利之外，还包括

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借此来平衡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权力）。新劳动合同法则把旧劳

动法中的劳资关系（即法律中的“劳动关系”）重新建构为对等权力合同关系下的“劳务关

系”，再把作为中介的劳务派遣公司建构为法定的新“用人单位”，把真正的企业单位重新建构

为 “用工单位”，亦即“只用工，不用人”的单位，使其成为不必对劳动者负责旧劳动法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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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义务的单位，凭此来协助它们“甩包袱”。而新的“用人单位”，即劳务派遣公司，虽然名

义上是新的“用人单位”，但因为其实质只是一个中介公司，不是实际的管理单位，也基本不用

负责原定的管理方对劳动者的法律责任。结果是，名义上的用人单位（劳务派遣中介公司）和实

际上的用人单位（原企业），两者都基本不用对劳动者再负之前的劳动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固然，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同时试图把劳务派遣公司与其合同工人间的关系实质化，要求派遣公司

肩负一定的法定义务，特别是违反合同法律应负的责任。这既是出于维稳的考虑，也似乎是为了

维护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但也许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遮蔽实际的手段。无论如何，由于新

建构的“用人单位”名不符实，只是个中介公司，不是实际管理的公司，所实际承担的只可能是

较少较小的法律义务。这就形成了如今法理层面上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所坑的主要是不懂或

无法抗拒其中奥妙的千千万万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亟需重新平衡改革获益者与改革受害者之间的日益显著、危险的巨大差别。作

为劳动者的半工半耕户籍农民（包括农民工以及他们的留村家庭）说到底乃是中国人民中的绝大

多数，是名符其实的工农大众和劳动者。回顾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所以能

够战胜比其强大得多的敌人，其中关键说到底是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代至理，并为共产党建

立了比民主国家中的选举更强有力的“正当性”。如今已是革命获得人民公认的正当性的 70年之

后，共产党亟需重新确立其在民众心中的正当性，亟需平衡权贵和新中产阶级与工农大众间极其

不平等的权益。这既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方案，也是一个通过社会改革来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和推

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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